            厦门市第三医院静配净化设备维护保养

一、服务范围

1、日常维护巡查、维修保养：

 厦门市第三医院静配洁净层流维护保养、与其配套的净化空气处理设备及控制系统。（制冷中央空调机组维护保养不在范围）。

二、基本服务要求

1日常巡查维护管理：每日对洁净室设备、净化设备机房巡视检查，根据设备运行情况的需要，每天巡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解决。对机房的设备每季度进行全面检查和例行保养，包括自控系统、传动系统的检查，对于不达标的项目立即进行整改。 

2日常运行管理：根据洁净室的使用情况和天气变化情况，适时开、关净化设备，调整温湿度，定期保养与应急维修，应保证净化实验室的正常使用。遇到配件暂缺的情况，也应采取措施，改自动为手动或其他替补的方法，不能影响医院正常工作。

3维修保养：包括更换初效过滤器、袋式中效过滤器、排风中效过滤器、新风滤网清洗，净化设备及附属设施的维修更换零配件。（维修内容范围及更换时间间隔、清洗时间间隔及数量见附表《净化系统、空调机组例行检查维护保养表》。

四、检测标准依据

1、检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0333-2002《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2、空气净化系统进行相应维修、保养后，应保证对应的实验室达到原设计的净化指标。

3、提供日常保养维修的同时应向院方管理人员讲述设备的使用方法及一般故障的处理及相关日常保养方法。

4、每次检修、保养后必须进行各种记录表格的登记，根据医院感染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规定要求，做好各种巡查检修记录表，并配合院方做好各种迎检工作。 更换下来旧过滤器由医院收回处理。

5、维修保养服务费，包括除高效过滤器外全部所需零配件及材料，如初、中效过滤器、软件升级，人工费，管理费，运输，检测，税金等一切费用。

附表一：净化系统、空调机组例行检查维护保养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数量
	服务

间隔
	序号
	检查内容
	数量
	服务间隔

	1
	风机
	2个
	10天
	2
	电加热器
	2套
	10天

	3
	电动阀和执行器
	2套
	10天
	4
	空调机组内清洗
	2个
	1月

	5
	温湿度传感器
	2个
	10天
	6
	风机电机加润滑油
	2套
	3月

	7
	清洗冷热水盘管
	2个
	6月
	8
	比例调节阀
	2个
	1月

	9
	风机电动传动件
	2套
	1月
	10
	水盘清洗
	2个
	1月

	11
	风机减震弹簧
	8个
	6月
	12
	加湿器检查
	2个
	10天

	13
	加湿桶清洗
	2个
	1年
	14
	电机电流检测
	2个
	15天

	15
	新风滤网清洗
	2个
	7天
	16
	水过滤器清洗
	2个
	3月

	17
	杀菌灯
	2个
	6月
	18
	柜排风机检查检修
	5个
	2月

	19
	机组皮带检查
	4条
	3月
	20
	变频器检查保养
	2个
	3月

	21
	可编程PLC保养
	2个
	3月
	22
	彩钢门维护修理
	坏更换修理

	23
	自控系统
	2套
	24
	洁净区检测（自检）
	
	一年


附表二：净化系统、空调机组（滤网、初效、中效）数量表

	序

号
	品名型号
	数量
	更换

周期
	一年用量

数量

	1
	592*592*95*G3初效过滤器
	6块
	3个月
	18块

	2
	460*280*20*G3初效过滤器
	12块
	6个月
	24块

	3
	592*592*534*F7中效过滤器
	6块
	6个月
	12块

	4
	592*287*534*F7中效过滤器
	4块
	6个月
	8块


